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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管理人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

年11月8日（星期三）14：00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的方式
进行公拍卖：

序号

1
2
3

拍卖资产名称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虹桥路
西侧1幢（4S店）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虹桥路
西侧2幢（4S店）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虹桥路
西侧3幢（4S店）

土地面积（㎡）

10923
9804
14267

房屋面积（㎡）

9540.42
10273.88
4318.83

参考价（万元）

2231.22
2284.81
1120.4

保证金（万元）

230
230
120

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银兴综执强催字〔2023〕003号

宁夏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你公司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一案，本机关依法于 2023 年4月24日通过
宁夏法治报、兴庆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银兴综执罚
字2023〔0018〕号），现公告期已满，但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司催告，请你公司自收
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将罚款及滞纳金共计人民币1104809.84 元（壹佰壹拾万肆仟捌佰零玖元捌角肆分）【其
中：罚款人民币552404.92 元（伍拾伍万贰仟肆佰零肆元玖角贰分），以及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之规定，产生的滞纳金人民币 552404.92 元（伍拾伍万贰仟肆佰零肆元玖角贰
分）】缴纳到宁夏银行营业部，账号：120010188900008456，开户单位：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

你公司逾期仍不履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你公司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三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309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泽民
巷51号）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告知。
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7日

关于清退长期挂账债务第二次公告
债权方：

我单位系原兰州军区房地产管理局银川房地产管理处，因限期清理长期挂账
押金，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请交纳给原兰州军区石嘴山办事处、原兰州军区
银川房管处租赁押金的承租方和交纳八一小区装修押金的购房业主（押金收款单
位：八一小区管理办公室），及时与我单位联系办理押金清退手续，逾期我单位将不
再受理，视为自动放弃。我单位将按照相关程序处理各债权人的长期挂账款项。

申请退款手续需要递交的资料：退款申请、交纳时收款单位开具的押金收条、申
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收款账号或其它能证明缴纳过押金的凭据。

联系人：张裕斌 联系电话：18209582727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三储备资产管理局银川管理站

2023年10月27日

马玉旭：

本院受理原告马雪梅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判决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请求依法判决
婚生子马天麟（2019年7月1日出生）、马天睿（2021年9
月30日出生）抚养权归原告，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
元（1000元/月×12个月×16年＝192000元）；3.请求依法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离婚损害赔偿 5000元，共计 197000
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万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曹俊杰诉
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为
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现依法
向你公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
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
宁夏万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向原告支付拖拉机机械租赁
费 296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万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立兵与你公司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依法
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机械费及燃
油、板车费 20700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为
公告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4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陶乐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刘金龙、谢芳：

原告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金龙、谢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二被告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2.8387万
元；2、本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叶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时进商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叶平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
民初 50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叶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时进商贸有限
公司支付车款 4.2 万元。案件受理费
106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叶平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员工尹泽英（身份证号：62272719******8615），你

于 2023年 9月 1日起连续旷工 56天，严重违反劳动合
同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现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因你拒绝接听公司电话，特此公告，请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归，责任自
负。特此公告。

宁夏前程似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孙松（身份证号：6402219******0014）：

因你已于2023年9月15日从我公司离职，公司多
次与你联系未果，导致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社保退出，
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联系我公司办理社
保退出相关手续，逾期一切后果自负。联系电话：
13227706269。特此声明。

陕西世联云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公告
2023年 9月 26日因本人保管不妥，将 2003年

4月11日原中卫县西园乡政府与本人签订的156.7
亩荒地转让合同，荒地转让补充合同及西政发
【2003】17号《关于荒地转合同的报告》不慎丢失，
为防止日后因此造成不良经济纠纷，特此公告。

公告发布人：李世诚

2023年10月27日

公告
聂天宇：

自您向本公司提出主动离职申请并获同意之
日起，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然您无正当
理由拒不在公司规定期限内办理离职手续，且经
多次催告无果，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现决定登
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请您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三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宁夏润德生物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第202308号

马卫东先生（身份证号码：22020319******1817），您与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023号的劳动合同，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23年 9月 26日
经与您协商，您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您与宁夏京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宁
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情况事先通知了单位
工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通知您自2023年11月30日宁夏
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您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023号的劳动合同解除。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第202309号

杨世杰先生（身份证号码：64222119******2634），您与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008号-1的劳动合同，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23年9月26日
经与您协商，您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您与宁夏京能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宁
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情况事先通知了单位
工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通知您自2023年11月30日宁夏
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您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008号-1的劳动合同解除。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第202306号

王晓红女士（身份证号码：64010219******0984），您与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028号的劳动合同，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23年9月26日经
与您协商，您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您与宁夏京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宁夏
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情况事先通知了单位工
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通知您自2023年11月30日宁夏京
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您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字
028号的劳动合同解除。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第202307号

苏慧琴女士（身份证号码：62282619******2720），您与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
字 027号的劳动合同，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2023年 9月 26日经
与您协商，您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您与宁夏京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宁夏
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情况事先通知了单位工
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通知您自 2023年 11月 30日宁夏京
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您签订的编号为：宁夏京能（劳）字
027号的劳动合同解除。

宁夏京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11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
一、拍卖标的物：
1、一批废机油（存放于海原县），参考价1.23万元，保证金2万元。
2、一批废机油（存放于宁东镇），参考价2.05万元，保证金2万元。
3、一批废机油（存放于海原县），参考价0.76万元，保证金2万元。
二、竞买注意事项：
标的物依据现状进行拍卖，成交后分各批次交付，具体数量以实际

交付的数量为准。竞买人须持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及环保厅官网备案的企业。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
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
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
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
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营业部】。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拍卖标
的移交验收合格后，由我公司全额无息退还。

三、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四、联系方式：杨经理 0951-5986008 14760505999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
竞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11月2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并
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
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六楼
联系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11月3日（星期五）10：00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标的名称

金风区森林公园翠柳岛二区（B岛）25号楼3层综合

金凤区森林公园翠柳岛二区（B岛）25号楼第4层综合

永宁县望远镇庆丰苑南区A1-10号
大武口区朝阳西街222号等4户

大武口黄河西街347号
大武口区永康南路663号

大武口区鸣沙路79-1-126号
大武口区贺兰山南路石嘴山市恒大绿洲8幢404

平罗县锦绣园A6幢1单元502号
平罗县锦绣园A6幢2单元402号

平罗县星海花园北苑14幢4单元602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88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90号
平罗县翰林南街298号

面积（㎡）

1278.36
934.29
193.39
1220.05
2262.39
199.4
54.32
142.96
89.81
89.81
73.09
260.93
236.66
28.92

参考价（万元）

405.53
258.96
69.33
448.48
1244.77
37.01
11.31
41.06
10.37
12.45
10.30
93.95
85.21
12.08

保证金（万元）

40
30
7
50
130
4
2
4
2
2
2
10
10
2

宁夏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BQA6YK15）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
本，特此声明。
杨思思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640107065，母亲：杨
梅，身份证号：64032419900920370X，此婴儿已入户，特
此声明。
宁夏福运达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DA1518车辆营运证，
证号：640400032923，声明作废。
王刚遗失由宁夏鸿海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
开具的恒大珺睿府一期C区1083号车位款收据一张，票
号：0003415，金额：60000元，特此声明。
青 铜 峡 市 御 林 养 殖 家 庭 牧 场（ 注 册 号 ：
640381300007406）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特此声明。
盐池县土羊养殖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40323MJX332346N，特此声明。
盐池县天拓家庭农牧场（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23MA7727N29K）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中宁县渠口阳光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640521MA766Q1W7J，特此声明。
宁夏中卫市明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宁E72659营运
证，证号：640500036023，特此声明。
宁夏中卫市明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宁E72318营运
证，证号：640500036021，特此声明。
宁夏中卫市明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宁E70726营运
证，证号：640500036232，特此声明。
宁夏中卫市明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宁E70995营运
证，证号：640500036233，特此声明。
宁夏裕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E72359营运证，证号：
640500036019，特此声明。
宁夏裕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E72505营运证，证号：
640500036018，特此声明。
宁夏紫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MA76GXCK25）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
章，特此声明。

宁夏鸿略堂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MA760UFY01）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杨全贵遗失贺兰县兰山园B区 1号楼 4号房的房产证，
产权证号：20156166，特此声明。
郑永丽、潘伟锋遗失大武口区农指三矿16幢4号的房产
证，证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004980号，石房
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004980-1号，特此声明。
潘伟锋、郑永丽遗失大武口区110国道西，平石公路南的
土地证，证号：石国用（2010）第4173号，地号：1/64/1135，
特此声明。
张乐遗失宁BC863（挂）重型自卸半挂车的道路运输证
号，证号：640221067686，特此声明。
雪同海遗失宁 B61916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
号，证号：640221068571，特此声明。
宁夏泊客港湾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1100317711716R）遗失报税盘（税控盘），编号：
88890233116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
税务局送达公告

宁夏隆溪砼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 37949.37元(截至 2023年 08月 31
日)，我局作出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银兴税费征决〔2023〕8309
号），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决定书。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书后15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
费37949.37元。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掌政税务
分局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2023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
宁夏保绿特非常资

源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52640000MJX169534J），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本研究院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保绿特非常资源研究院

2023年10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
34，566，784.31元。其中：本金29，000，000.00元，利息5，465，616.31元，其他垫付费用101，168.00元，以上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11日，
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
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与我
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单户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
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10月27日至2023年11月9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蔡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所在地

吴忠市盐池县

债权本金

29，000，000
债权合计

34，566，784.31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担保人

何翔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宁0106执1665号

王月军：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长城集团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王月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做出的
（2021）宁0106民初130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王月军名下一批健身器材（具体见
清单）。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
关规定，本院将对上述查封的涉案器材予以作价评估、拍卖。为保障案件执行需要，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现正式公告通知，被执行
人王月军于2023年11月2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室抽签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12
月22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
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1月1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责视为送达。本院将通
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王月军（潮庭健身）设备清单
1.电脑3台，2.监控设备1套（包含显示屏4台），3.点钞机1台，4.冰箱1台，5.圆玻璃茶几4张，6.1.2米玻璃茶几（长方形）1张，7.单人沙

发8个，8.双人沙发2个，9.微波炉1台，10.普拉提器械（3台），11.杠铃架（2个）12.山羊椅器械，（1台），13.平板凳（1台），14.引体向上器（1
台），15.哑铃架（带哑铃）（2套），16.罗马椅（1台），17.直角凳（1个），18.平板卧推架（带杠铃）（1台），19.上斜卧推架（带杠铃）1台，20.史密斯
训练架 1台，21.卷腹椅 1台，22.龙门架 1套 23.自由深蹲架 1台，24.倒蹬机 1台，25.V字深蹲架 1台，26.椭圆仪 4台，27.助力引体向上器 1
台，28.高位下拉训练器1台，29.坐姿推胸器1台，30.坐姿夹腿器1台，31.蝴蝶夹胸器1台，32.腹前屈训练器1台，33.坐姿推肩器1台，34.坐
姿划船器1台，35.坐姿蹬腿器1台，36.屈腿训练器1台，37.深腿训练器1台，38.坐姿二头弯举器1台，39.跑步机14台，40.拳台1组，41.X型
哑铃架1组，42.蹦床19个，43.踏板20个，44.操房音箱2套，45.空中瑜伽20组，46.高温瑜伽加温器24台，47.储物架（操房）1组，48.储物柜
（密码锁）6组，49.沐浴设备16组，50.更衣柜13组，51.更衣凳6组，52.烘手机1台，53.动感单车16辆，54.灯光设备（操房）1套，55.拉伸床4
张，56.功能性训练架（带小工具）1组，57.雪橇车训练器（带杠铃片）1套，58.跳箱3个，59.二头弯举训练器1台，60.腰腹旋转训练器1台，61.
杠铃片86片，62.沙袋2个，63.写字台2张，64.储物柜（塑料）2个，65.展示柜（玻璃）1组，66.吧台1组，67.语音播放器1组。

招租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渠首管理处

将对以下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招租：
1.青铜峡市大坝镇大坝村刘庙八队
处土地，面积 58.48亩；2.青铜峡市
大坝镇利民村九队处土地，面积
55.90亩。

有意者来电咨询，联系人：杜
媛 联系电话：18195322280。
宁夏渠首管理处小坝水利管理所

2023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
宁夏玉露源饮料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400MA761X7D1G）现 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凡与该

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办理清算手续。

宁夏玉露源饮料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7日

苗升、固原市原州区石锅梭边鱼火锅店：

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万家香调料商行
与被告苗升、固原市原州区石锅梭边鱼
火锅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固原市
原州区万家香调料商行提出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8.53
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
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陈海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
原分行与被告陈海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0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
海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偿还贷款本金 2.14万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自 2019年 6
月22日起至贷款本金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 57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陈海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苏敬洋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352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原告苏敬洋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2022年11月8日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编号：2022A-D287）于2023年8月
25日解除；二、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退还原告苏敬洋装修款56157元及违约金11231.4元；三、驳回原告苏敬洋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729元，退还原告苏敬洋 1538元，剩余 2191
元，由原告苏敬洋负担647元，由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544
元；保全费1377元，由原告苏敬洋负担836元，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负担54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吴小林、陈丽丽、郭丽萍、徐永胜、蒋小梅：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告吴小林、陈丽丽、胡学宁、郭丽萍、徐永胜、蒋小梅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73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
定书主要内容：冻结被告吴小林、陈丽丽、胡学宁、郭丽萍、徐永胜、蒋小梅名下银行存款51382.27元或价值相
当的其他财产，银行存款冻结期限为一年，动产冻结期限为二年，不动产、其他财产权冻结期限为三年；
（2023）宁012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吴小林、陈丽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共同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含复利、罚息）1382.27
元，共计51382.27元，并支付自2022年5月13日至至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
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二、被告胡学宁、郭丽萍、徐永胜、蒋小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
偿后有权向被告吴小林、陈丽丽进行追偿；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的其它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084元、公告费900元，共计1984元，由被告吴小林、陈丽丽、胡学宁、郭丽萍、徐永胜、蒋小
梅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
税务局送达公告

宁夏荣德佰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欠缴社会保险费 13576.68元(截至 2023年 08月 31
日)，我局作出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银兴税费征决〔2023〕
8310号），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决定书。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
书后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缴纳欠缴的
社会保险费13576.68元。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
局掌政税务分局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2023年10月27日


